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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杨凌示范区财政局，省级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财政

部部长令（26）号公布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及就有

关问题的授权，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制定了《陕西省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予印发，

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登

记。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证书”）时不在会

计工作岗位，现已在会计岗位的持证人员，自本“通知”下

发之日起90日内，填写注册登记表，持“证书”和所在单位

出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向单位所在地的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已经离开会计工作岗位超过6个月的

持证人员，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90日内，持“证书”和

填写好的注册登记表，向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

构备案，注销原注册登记。 各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

证书”发放过程中要根据申请人是否在会计岗位来决定对其

“证书”是否进行注册登记，不得将“证书”首页的“发证

日期”视同为“注册日期”。本“通知”下发后，所有在岗

的持证人员应在2006年底以前全部办理注册登记，新发生的

上岗或离岗情况按“办法”规定办理。 二、关于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调转登记。持证人员在同一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

辖范围内调转工作单位继续从事会计工作，且未办理“证书

”调转登记的，应当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90日内，填写

调转登记表，持“证书”及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



证明，办理调转登记。 持证人员在不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

构管辖范围内调转工作单位继续从事会计工作，且未办理“

证书”调转登记的，应当自本“通知”下发后及时填写调转

登记表，向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出手

续，并自办理调出手续之日起90日内，持“证书”、调转登

记表和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向调入单位所属

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 各级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机构对持证人员的调转登记通过持证人员从业档案信息

系统中工作单位信息的变更来完成，不得以换发新证来替代

调转登记。 三、关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变更登记。持证人员

的学历或学位、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以及本“办法”第二

十四条（一）至（五）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及时持相关有

效证明或“证书”，向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证书

变更登记，以便及时更新会计人员档案信息，对外提供更真

实、准确的情况。 四、关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监督检查登记

。各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办法”第二十六

条（一）至（四）项规定内容的日常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

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在“证书”中作以记录。通过加强日常

监督检查来保证会计人员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时间。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时，持证人员应当如实提供

有关情况和材料，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五、我省初级

会计电算化科目考试的形式和时间尚未确定。在初级会计电

算化科目未实行统一考试前，我省各级财政部门颁发的《会

计电算化初级知识培训合格证书》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时可以替代初级会计电算化科目的成绩合格单。珠算（普通

五级）考试参照中国珠算协会制定的有关鉴定标准执行。 六



、关于“证书”编号规则。新证书编号共14位，1－6位是行

政区划代码，其中第1、2位为陕西省代码61，第3、4位为市

区代码，第5、6位为区县代码；第7－8位为组织管理码（国

家机关为01，事业单位为02，企业为03，公司为04，社会团

体为05，其他组织为06，待业为07）；第9－14位为“证书”

顺序编号。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级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机构在证书发放过程中要按照新的编号规则对证书进行编

号。 七、关于“证书”验印。为落实责任，方便管理，今后

各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证书”办理过程中不再进行

全省统一验印工作，由各市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验印。 

八、由于2005年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推迟，2004年、2005年

毕业的具备教育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含中专）会计类专业

学历的学生，凭学历证书于2005年12月31日前按原规定申请

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逾期未办理的按本“通知”有关规

定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